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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处置部分固定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固定资产处置概述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年产 20 万吨合成

氨粉煤气化替代落后工艺项目已建成投产并完成新老生产装置切换，原固定床工艺合成

氨装置已关停。公司拟对原合成氨装置、三聚氰胺及配套碳化装置区域的部分房屋建筑

物、相关设备设施实施报废处置。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拟报废处置的固定资产原值 40,919.10 万元，累计折旧

34,469.25 万元，账面净值 6,449.85 万元，减值准备 1,167.32 万元，账面价值 5,282.52

万元。

公司于 2026 年 6 月 26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处置部

分固定资产的议案》。公司已与山东启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启辰”）

签订《化工废旧设备处置出售合同》，山东启辰向本公司支付 1.15 亿元（含税），拆

除费用由山东启辰承担。预计本次交易完成后，将增加 2026 年度税前利润约 4,894.47

万元，具体会计处理及影响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本次固定资产处置预计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

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交易事项在

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无需征得债权人

或其他第三方同意。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信息

1、企业名称：山东启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983312792641A



4、注册地：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仪阳镇开发区

5、主要办公地点：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仪阳镇开发区

6、法定代表人：尹宜虎

7、注册资本：30,000 万人民币

8、成立时间：2014 年 9 月 24 日

9、经营范围：建设工程施工、建筑物拆除作业、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再生资源

回收加工及销售等（以营业执照登记为准）。

10、主要股东：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肥城金力瑞工程物资有限公司 66.67%

尹宜虎 26.67%

王琪 6.67%

注：出资比例经四舍五入处理。

（二）交易对方的主要财务数据

山东启辰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2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740,228,221.10

所有者权益总额 300,458,634.94

项 目 2025 年度

营业收入 3,268,142,714.77

净利润 44,306,683.13

（三）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或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山东启辰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山东启辰与本公

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明细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系位于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城东大街 127 号的 A区原合成氨、三

聚氰胺装置区内的部分房屋建筑物及相关设备设施，具体明细如下：



序

号
资产名称 类别 产权编号

1 压缩机厂房 固定资产 房地权来-新安字第 06-A04 号

2 循环机厂房 固定资产 房地权来-新安字第 06-A04 号

3 空压机房 固定资产 房地权来-新安字第 06-A04 号

4 合成厂房 固定资产 房地权来-新安字第 06-A04 号

5 动力车间维修室 固定资产 房地权来-新安字第 06-A04 号

6 脱碳泵房 固定资产 房地权来-新安字第 06-A04 号

7 造气楼 固定资产 房地权来-新安字第 06-A04 号

8 合成装置框架 固定资产 房地权来-新安字第 06-A04 号

9 三聚氰胺主厂房 固定资产 房地权来-新安字第 06-A04 号

10 高压配电房 固定资产 房地权来-新安字第 06-A04 号

11 冷却塔 固定资产 房地权来-新安字第 06-A04 号

12 机器设备及配套电器仪表 固定资产 /

2、资产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

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3、资产账面价值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账面价值情况（包括账面原值、已

计提的折旧或准备、账面价值）如下：

单位：元

序号 资产类型 账面原值 已计提的折旧 已计提的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1
房屋建筑

物
11,808,285.83 7,462,615.37 186,729.67 4,158,940.79

2

机器设备

及配套电

器仪表

397,382,707.84 337,229,907.28 11,486,492.96 48,666,307.60

4、标的资产现状

本次处置标的资产位于公司原合成氨、三聚氰胺装置区域。因公司新建年产 20 万

吨合成氨粉煤气化替代落后工艺项目已建成投产并新老装置生产切换。原合成氨装置及

配套的三聚氰胺、碳化装置均已关停。截至本公告日，本次拟处置的全部标的资产均处

于闲置状态。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出售方（甲方）：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方（乙方）：山东启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一）出售标的



1、甲方自愿将其合法拥有已达报废标准或闲置不用的废旧化工设备(以下简称“标

的设备”)出售给乙方，乙方自愿受让该标的设备。标的设备共计五个标段：合成动力

标、脱碳变换标、三胺及配套碳化标、造气锅炉标、电线电缆标，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设

备名称、规格型号、数量、材质、安装地点、报废/闲置原因、外观及内部状况、残余

物料情况等。

2、标的设备以“现状交付”为原则，甲方已如实告知乙方标的设备的实际状况(包

括但不限于设备老化、损坏、无法正常使用、可能残留少量化工物料等)，乙方已对标

的设备进行现场查验或委托专业人员查验，充分知晓并认可标的设备的现状，自愿按现

状受让，甲方不对标的设备的质量、性能、可用性、安全性承担任何担保责任，亦不承

担任何维修、修复义务。

3、标的设备为化工专用设备，可能涉及残余化工物料、腐蚀性或危险性物质，乙

方确认已充分了解该等风险；作业过程中的相关固废、危废由乙方交付到甲方指定地点，

交由甲方合规处置。

（二）标的价格及付款方式

1、经双方协商一致，本合同项下标的设备的总价款为人民币 1.15 亿元(大写:人民

币壹亿壹仟伍佰万元整，最终价款根据实际拆除完成后的设备数量、类型、规格、完好

程度等实际状况，并以双方共同确认的金额为准)，上述价款已包含标的设备本身价值、

甲方清理标的设备表面杂物的基础费用，不包含乙方拆卸、吊装、运输、清理残余物料、

环保处理等任何其他费用，所有其他相关费用均由乙方自行承担。

2、合同签订后五个工作日内，乙方支付甲方 5,000 万元作为设备拆除预付款（大

写：人民币伍仟万元整，乙方同步另支付保证金 200 万元，此款为安全环保以及施工履

约保证金，履约过程中给甲方造成损失的，甲方有权扣除相应保证金；在乙方退场时，

无任何违约行为的，此款甲方无息退回）；乙方进场施工作业，发货前付清全部尾款。

（三）标的资产交付

1、交付时间：乙方支付 5000 万元后十个工作日内，甲方即安排乙方进场作业。

2、交付范围：甲方厂区内指定地，具体地点范围：老合成氨装置区域、三聚氰胺

及配套碳化装置区域等系统地面以上部分房屋建筑物及相关设备。

3、交付后，标的设备的所有权、保管权、风险（包括但不限于设备损坏、丢失、

拆卸过程中发生的安全事故、环保污染等）立即转移至乙方，与甲方无任何关联，所有

相关责任均由乙方承担。

4、乙方应在进场后 180 日内，完成标的设备的全部拆卸、吊装及运输工作，确保



按期运离甲方厂区；因乙方原因逾期未运离的，每逾期一日，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人民币 10 万元，逾期超过 10 日的，甲方有权单方处置标的设备，没收履约保证金，且

乙方应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场地占用费、清理费等）。

（四）双方权利义务

1、甲方权利义务

（1）有权按照本合同约定收取标的设备价款及违约金；

（2）保证标的设备为甲方合法拥有，无抵押、质押、查封、扣押等权利瑕疵，无

任何第三方主张权利，确保乙方顺利受让；

（3）配合乙方办理标的设备的交接手续，提供必要的场地、水电配合(相关费用由

乙方承担)；

（4）已如实告知乙方标的设备的现状、提供标的设备的相关资料(如有)，按照现

状交付；

（5）不得干涉乙方在本合同约定范围内的合法处置行为，不得无故拖延交付标的

设备；

（6）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企业内部管理规定，完成标的设备处置的内部审批程序。

2、乙方权利义务

（1）有权按照本合同约定受让标的设备，并在交付完成后自主处置(处置过程需符

合国家法律法规及环保、安全规定)；

（2）按照本合同约定按时支付标的设备价款及违约金；

（3）具备合法的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资质、化工设备拆卸资质及安全生产相关资质，

确保作业人员具备相应的专业技能及从业资格，自行购买作业人员的工伤保险及其他相

关保险；

（4）严格按本合同约定及安全、环保规范，完成标的设备的拆卸、吊装、运输及

残余物料、废弃物的处置工作，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及责任；同时，乙方应配合甲

方办理项目相关应急管理等部门的报备报批手续；

（5）作业过程中，应保护甲方厂区内的其他设备、设施、建筑物及场地，不得造

成损坏，否则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6）不得将标的设备用于非法用途，不得擅自转让、转租标的设备(如需转让，需

提前书面通知甲方并经甲方同意)；

（7）按照《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规定，对收购的废旧化工设备相关信息进行

如实登记，登记资料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2年；



（8）乙方应恪守廉洁从业准则，严禁直接或通过其他第三方，以回扣、礼金、宴

请、礼品、有价证券及其他不正当利益等方式向甲方有关人员行贿或变相输送利益，一

经查实，违约方须赔偿守约方全部损失并额外承担全部合同总价款 30%的违约责任；乙

方不得私下串通、徇私舞弊、暗箱操作损害合作利益，若出现严重违规违纪行为，甲方

有权单方解除合同，终止一切合作，并保留向纪检、司法机关追责的权利。

（五）环保与安全责任

乙方承诺，标的设备的拆卸、清理、运输、处置等全过程，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

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环保标准，

符合甲方厂区的环保、安全管理规定，不得造成土壤、水体、大气等环境污染，不得发

生安全事故。

若因乙方作业不当、违规处置等原因，造成环境污染、安全事故(包括但不限于人

员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环保处罚、环境污染赔偿、

伤亡赔偿、医疗费用、误工费等，甲方因此遭受损失的，乙方应全额赔偿。

乙方在作业过程中，如发现标的设备内有未清理干净的危险化学品或其他危险性物

质，应立即停止作业，及时通知甲方，双方协商处理，不得擅自处置，否则由此造成的

一切责任及损失由乙方承担。

标的设备运离甲方厂区后，发生的任何环保、安全相关问题，均与甲方无关，由乙

方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六）违约责任

乙方违反本合同约定，逾期支付价款、逾期运离标的设备、违规作业、违规处置标

的设备或残余物料，或造成甲方设备、设施、场地损坏的，甲方有权扣减履约保证金预

付款，乙方应赔偿甲方因此造成的全部损失，同时乙方应按本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情

节严重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要求乙方立即退场，并追究乙方的法律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其他约定，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赔偿守约方因此造成的实

际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差旅费等)。

（七）争议解决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双方应首先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

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即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五、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不存在交易完成后可能产

生关联交易或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况，也不涉及公司股权转让或者高层人事变动



计划等其他安排；交易所得款项将用于公司日常经营。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主要系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为提升资产使用效率，优化资产结构，符

合公司战略发展目标和实际经营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对公

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标的资产账面原值 40,919.10 万元，累计折旧 34,469.25

万元，已计提减值 1,167.32 万元，账面价值 5,282.52 万元。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将增加 2026 年度税前利润约人民币 4,894.47 万元（暂按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标的资产账面价值计算，实际金额以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

认后的结果为准），对公司相关报告期的经营成果产生正面影响。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化工废旧设备处置出售合同》；

3、本次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